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A
邯房建议字〔2019〕第9号

对邯郸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365号建议的答复

巩建兵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管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加快完善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等级管理系统，强化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守信奖励和失信惩戒力度
2017年，国务院取消了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制度后，放开了市场准入管制，我局作为物业管理行政管理部门也加大了监管力度，出台了《邯郸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综合管理办法》，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以信用体系平台为基础，以信用法律制度为保障，以信用信息公示共享为依托，以企业红黑名单制度为重点，以守信联合奖励和失信联合惩戒为抓手的物业服务市场监管新机制。企业违反相关规定，将予以信用减分，直至拉黑从物业管理市场中清理出去。同时，今年我局将安排部署对全市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市场整顿秩序大检查，加速企业信用档案的建立，对不良企业的不良行为记录在档。加强企业对物业服务的正确认识，充分认识到业主是第一位的、服务是第一位的经营理念，从政策层面上规范企业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
二、提高物业管理从业人员的素质，抓好团队建设，整
体提升服务质量
我市从去年6月至今年11月专门对物业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并已委托市物业管理协会举办了五期“初级建（构）筑物业消防员培训班”，300多名安保人员取得了公安部消防局颁发的初级消防员岗位证书。同时对270多名物业项目经理进行了岗位培训，极大的提升了企业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三、加强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用
[bookmark: _GoBack]2018年5月，我局按照市综治办要求，成立了主城区物业管理纠纷调解委员会，在丛台区、邯山区、复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住建（房管）局分别建立了4个调解室，运转以来，共调处物业纠纷860多件，受到了广大居民的认可。今年将继续发挥调解委员会作用，规范运作，将物业管理纠纷化解到基层。
四、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
今年我局要求市物业管理协会充分发挥协会自律机制，
研究由物业管理协会针对物业管理纠纷的协调、补充、配合及先行调解机构。充分起到行业协会的作用，架起企业、业主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桥梁纽带。
五、加强各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及各街道办事处对业主委员会组建的指导力度，规范业主委会行为，完善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
2009年住建部出台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2018年市政府对《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对首届业主大会的召开和业主委员会的组建做了详细的规定，特别是“因客观原因未能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委员人数不足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产生之前，可以由物业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进行了规定。业主委员会成立的指导和备案工作已按辖区划分，由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具体指导组建工作。
同时，《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建立由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及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企业等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街道办事处负责召集和主持，整理并保管联席会议的记录。联席会议主要协调解决物业管理中的纠纷等疑难问题，并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年度服务质量进行评测”，2019年我局将出台相关文件，加强对全市业主委员会成立和运作进行规范，共同提升我市物业管理的整体水平。
您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请填写《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附后）并及时反馈。
    

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9年4月29日


















领导签发：王兆社
联系人及电话：于建宏  3271099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代表工作委员会，市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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